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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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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泉阳泉 公告编号：

2023-029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6,420,5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2691

（四）表决方式和主持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总经理王尽晖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金明女士、党委副书记王炳平先生、副总经理王海先生、副总经理王作臣先生、

财务总监白刚先生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59,239 99.0017 1,551,700 0.9323 109,610 0.0660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695,739 98.9635 1,615,200 0.9705 109,610 0.0660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576,239 98.8917 1,838,700 1.1048 5,610 0.0035

4.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548,639 98.8751 1,866,300 1.1214 5,610 0.0035

5.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695,739 98.9635 1,719,200 1.0330 5,610 0.003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695,739 98.9635 1,719,200 1.0330 5,610 0.0035

7.议案名称：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695,739 98.9635 1,719,200 1.0330 5,610 0.0035

8.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576,239 98.8917 1,838,700 1.1048 5,610 0.0035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69,602 86.5190 1,719,200 13.4371 5,610 0.0439

10.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541,839 98.8711 1,873,100 1.1255 5,610 0.0034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695,739 98.9635 1,610,900 0.9679 113,910 0.0686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695,739 98.9635 1,610,900 0.9679 113,910 0.068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10,922,502 85.3693 1,866,300 14.5868 5,610 0.0439

6

关于续聘2023年度公

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11,069,602 86.5190 1,719,200 13.4371 5,610 0.0439

9

关于2023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069,602 86.5190 1,719,200 13.4371 5,610 0.0439

10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10,915,702 85.3161 1,873,100 14.6399 5,610 0.044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9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

林森工泉阳林业有限公司、青岛璞信通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赵志华、陈爱莉、 赵永

春。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议案6、议案9、议案10的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已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今典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华、王文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吉林今典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617

证券简称：惠泰医疗 公告编号：

2023-025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1.65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26 2023/5/29 2023/5/29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4月27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惠

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股份回购专户中股份数量后的股份总数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6.50元（含税）。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不送红股。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

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66,670,000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311,808股，

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 66,358,192股， 以此计算预计派发现金总额为人民币

109,491,016.8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

每股现金红利。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66,358,192*1.65）÷66,670,000≈1.6423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1.6423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26 2023/5/29 2023/5/29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的股东、上海惠深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启华三期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启明融盈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

101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

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1.6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税前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6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

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485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有关规定，QFII取得公司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48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司股票

的股东， 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的有关规定，该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

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税后每股人民币1.48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其由其自行缴纳，

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6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5-86951506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23-034

债券代码：

128053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涉及变更以往已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为公司董监

高人员以外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5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梁桂秋先生。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其代理人， 下同） 共计1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12,934,29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7.043897%。

1、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其代理人， 下同） 共计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11,679,67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6.89538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9人，代表股份1,254,624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0.148517％；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

11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2人，参加网络投票的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63,778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0.149601%。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广东

华商律师事务所李世琦女士、周玉梅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2,496,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99.860081%；反

对股数为437,7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139887%；弃权股数为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3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825,9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65.353567%；反对股数为437,7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34.638520%；弃权股数

为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07913%。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2,496,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860113%；反对

股数为437,7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139887%；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826,0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65.361480%；反对股数为437,7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34.638520%；弃权股数

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1,730,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615294%；反对

股数为1,203,7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384674%；弃权股数为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3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59,9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4.739915%；反对股数为1,203,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5.252172%；弃权股数

为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07913%。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2,496,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860081%；反

对股数为437,8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139919%；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825,9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65.353567%；反对股数为437,8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34.646433%；弃权股数

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1,730,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615294%；反对

股数为1,203,7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384674%；弃权股数为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3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59,9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4.739915%；反对股数为1,203,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5.252172%；弃权股数

为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07913%。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2,888,8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85492%；反对

股数为4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4476%；弃权股数为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1,218,3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96.407597%；反对股数为4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3.584490%；弃权股数为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07913%。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2,496,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99.860081%；反

对股数为437,7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139887%；弃权股数为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3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825,9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65.353567%；反对股数为437,7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34.638520%；弃权股数

为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07913%。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曾江虹女士代表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向

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报告对2022年度独立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

告 。 独 立 董 事 履 职 报 告 全 文 已 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 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李世琦女士、周玉梅女士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深圳

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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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指定公司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3年5月11日，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延安必康” ）第五届

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预重整的议案》，为避免公司债务风险及

经营风险的进一步恶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 公

司申请预重整的相关事项详见公司2023年5月12日披露的 《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预重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83）。

2、2023年5月12日，公司收到《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3）陕06破申3号，陕

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受理对公司进行预重整。 法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不代表公司

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后续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

关于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

3、近日，公司收到《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3）陕06破申3号之一、（2023）

陕06破申3号之四、《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编制的管理人名册中指定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破产预重整一案临时管理人。

4、公司已触及终止上市情形，不论本次预重整是否成功，不影响公司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法院受理预重整申请的进展

2023年5月1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的议案》，公司因2021、2022年年度财务报告连续两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公司已经触

发深交所上市公司退市条件，公司主要业务之一医药板块近两年经营都处于非正常状态，到期债

务无法偿付现金流枯竭的困境。 同时，公司加之因信息披露等处罚问题引发数量巨大的民事赔偿

诉讼，且当下财产变现困难，无法清偿涉诉诉讼赔款。

综上，公司认为通过重整能够避免公司债务风险及经营风险的进一步恶化，依据《陕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审理规程（实行）》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公司向陕西省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进行预重整。

2023年5月12日，公司收到《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3）陕06破申3号，同意

受理公司的预重整申请。

近日，公司收到《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3）陕06破申3号之一、（2023）陕

06破申3号之四。 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

理人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编制的管理人名册中指定陕西摩达律师事

务所担任公司破产预重整一案临时管理人。

（一）《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3）陕06破申3号之一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从陕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编制的管理人名册中指定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担任必康公司破产预重整一案

临时管理人。

临时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严格履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审理规程（试行）》第一

百六十三条规定的各项职责，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 具体如下：

1、全面调查债务人的基本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涉诉涉执情况，并将相关信息及时向全体债权

人披露；

2、查明债务人是否具有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能；

3、监督债务人自行管理的营业事务和督促债务人履行预重整期间的各项义务；

4、明确重整工作整体方向，组织债务人与其出资人、债权人、（意向）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

人协商拟定预重整方案；

5、基于预重整的需要，指导和协助债务人引进重整投资人；

6、接受本院的监督并定期向本院报告预重整工作进展；

7、根据情况向本院提交终结预重整程序的申请或预重整工作报告；

8、本院认为临时管理人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二）《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3）陕06破申3号之四主要内容如下：

2023年5月15日，本院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编制的管理人名册中指定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

担任延安必康破产预重整一案临时管理人。 管理人成员如下：

专家顾问：傅瑜，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组长：李小峰，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成员：薛可欣，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何昆标，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珂，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珊，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田延新，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许婧，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破产专员；

刘维，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破产专员。

（三）《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于2023年5月12日根据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决定受理延安必康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破产预重整一案，并于2023年5月15日指定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担任延安必康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从即日起至破产重整

程序终结之日，你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1、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2、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

3、自本院受理破产申请的决定书送达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

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

料；（2）根据本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

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二、启动预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审理规程（实行）》相关规定，如法院依法决定对公司进

行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临时管理人及公司将在预重整期间启动相关工作。 法院决定对公司

进行预重整，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有利于提前启动债权申报与审查、资产调查与评估等工作，有利于公司

与债权人、意向重整投资人等进行沟通和征询意见，协商研究重整方案，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效率及

重整计划草案表决通过成功率。

预重整期间，公司将积极主动配合法院及预重整管理人开展工作，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

务，在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解决公司债务问题和未来经营发展

问题的方案，推进公司重整工作进展；同时，公司将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确保公司经营活

动稳定开展。

公司已触及终止上市情形，不论本次预重整是否成功，不影响公司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三、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交易自2022年7月1日开市起已经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2023年

4月29日，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2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

9.3.11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 公司已触及终止上市情形，不论本次预重整

是否成功，不影响公司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 券 时 报 》、《中 国 证 券 报 》、《上 海 证 券 报 》、《证 券 日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3）陕06破申3号之一、（2023）陕06破申3号之

四；

2、《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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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3年

5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的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17日以书面、邮件通知的方式发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应

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本次会议推举董事长夏厚君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经过讨论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2023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 《福莱新材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5），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76,764,42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352,885元。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

关规定及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调整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8.93元/股调整为8.7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的《福莱新材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李耀邦先生、聂胜先生为激励对象，系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由其他非关联董事参

与本议案的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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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3年

5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17日以书面、邮件通知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

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监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推举监事会主席刘延安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经

过讨论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中相关

调整事项的规定。 本次调整在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

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的《福莱新材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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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的议案》。 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21年1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1年11月23日至2021年12月3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1年12月4日，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1年12月9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同

日公告了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

4、2021年12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首次授予日）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同

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5、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预留授予日）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同

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6、2022年8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 前述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2年11月18日完成回购注销。

7、2023年3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前述回购事项公司尚未实施。

8、2023年5月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

二、本次调整事由和调整方法

1、调整事由

鉴于2023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 《福莱新材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5），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76,764,42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352,885元。

根据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 的有关规定及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2、调整方法

（1）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

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①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据此，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P=P0-V=8.93-0.2=8.73元/股

综上，调整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8.73元/股，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一致认为：

公司董事会本次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已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在审阅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相关资料后，认为公司董事会本次对限制性股

票回购的调整方法及调整程序，均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益公司

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由8.93元/股调整为8.73元/股。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的内容符合《管理

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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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50号4幢5楼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

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普通股股东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8,187,03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8,187,0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117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117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

行了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

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凌世生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马卫民、周娟英以通讯方式参加；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韩钧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23,877 99.9073 51,983 0.0762 11,170 0.0165

2、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23,877 99.9073 51,983 0.0762 11,170 0.0165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23,202 99.9063 41,383 0.0606 22,445 0.0331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23,202 99.9063 42,058 0.0616 21,770 0.0321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26,212 99.9108 60,522 0.0887 296 0.0005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04,804 99.8794 71,056 0.1042 11,170 0.0164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09,678 99.8865 72,056 0.1056 5,296 0.0079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09,678 99.8865 72,056 0.1056 5,296 0.0079

9、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及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39,251 99.9299 42,483 0.0623 5,296 0.0078

10、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22,202 99.9049 59,532 0.0873 5,296 0.0078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66,262,264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817,736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6,212 43.1766 60,522 56.5467 296 0.276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9,329 24.9511 27,764 74.2571 296 0.791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6,883 52.9616 32,758 47.0384 0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2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

46,212 43.1766 60,522 56.5467 296 0.2767

6

《关于续聘2023年

度 审 计 机 构 的 议

案》

24,804 23.1748 71,056 66.3888 11,170 10.4364

7

《关于〈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29,678 27.7286 72,056 67.3231 5,296 4.9483

8

《关于〈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监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29,678 27.7286 72,056 67.3231 5,296 4.9483

9

《关于开展远期结

售汇及外汇衍生品

业务的议案》

59,251 55.3592 42,483 39.6926 5,296 4.9482

10

《关于2022年度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42,202 39.4300 59,532 55.6217 5,296 4.948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0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5、6、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入江、孙雨顺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